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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三、申請期間：自 109 年

1 月 15 日起至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實施期間截止

前 1個月止。 

三、申請期間：自 109 年

1月 15日起至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實

施期間截止後 2 個月

內。 

考量特別預算使用期限與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實施

期間相同，原訂截止後 2

個月似有疑慮，修正申請

截止日。 

四、申請及審核程序： 

(二)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進行審查，並

函復申請機構審核

結果。 

(三)(刪除) 

四、申請程序： 

(二)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進行審查，經審

查通過後發給獎勵。 

 

(三)如遇有爭議案件，則

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轉申請資料

報本部複審，並經

本部審查通過後發

給獎勵。 

 

因應 110年 5月起之疫情

發展，為簡便及提升獎勵

金核撥之行政效率，爰修

正民間單位向地方政府申

請審核之程序，由地方政

府全權審核而為行政處

分，包含爭議案件。 

五、檢附文件： 

(八)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指定之

文件、資料。 

五、檢附文件： 

(八)其他經本部指定之

文件、資料。 

 

配合審核程序調整應檢附

文件。 

六、經費核撥： 

(一)長照服務機構檢具

上述文件，函送直

六、經費核撥： 

(一)長照服務機構檢具

上述文件，函送直

 

1. 配合申請程序修正，調

整經費核撥程序，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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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轄市、縣（市）政府

審核；審核通過者，

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按月及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實施期間截止前

15 日內，掣據及彙

整審核通過並經機

關首長核章之申請

表（須於申請表審

核意見欄註明該案

核准獎勵人數及獎

勵經費數）等，送本

部核撥獎勵經費。 

(二)(刪除) 

 

 

 

 

 

 

 

 

 

轄市、縣（市）政府

審查後，撥付獎勵

經費。 

 

 

 

 

 

 

 

 

 

 

 

 

(二)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查後，如有

爭議者，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檢附相

關申請文件函送本

部複審；經複審後，

函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查結

果，並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撥付獎

市政府每月彙送審核

通過資料報本部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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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二)本獎勵金係由長照

服務機構具領轉發

予照顧服務員。長

照服務機構應於直

轄市、縣（市）政府

撥付獎勵經費後 15

日內，完成核撥全

額獎勵金予符合獎

勵資格之照顧服務

員；並於核撥完成

後 15日內檢附執行

概況考核表（附件

3）、轉帳證明清冊、

賸餘款及其他收入

等，函送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核

銷結案。 

(三)直轄市、縣（市）政

府請於本部撥款後 2

個月內，批次函送執

行概況考核表（附件

3），向本部辦理核銷

結案；如有賸餘款，

應於核銷時併同繳

勵金。 

(三)長照服務機構應於

直轄市、縣（市）政

府函（轉）知審查結

果並撥付獎勵經費

後 2 個月內，完成

核撥全額獎勵金予

符合獎勵資格之照

顧服務員；並於核

撥完成後 2 個月內

檢附執行概況考核

表、執行明細表、成

果報告、賸餘款及

其他收入等，函送

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核銷結案。 

 

 

(四)直轄市、縣（市）政

府請於 110 年 6 月

15 日前，函送執行

概況考核表，向本

部辦理核銷結案；

如有賸餘款，應於

核銷時併同繳還。

 

2. 明示獎勵金應由機構

具領轉發，據以修正核

銷時應檢附文件；並應

申請流程調整修正機

構撥付款項予照服員

及向縣市辦理核銷結

案之期限。 

 

 

 

 

 

 

 

 

 

 

3. 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修正及延

長該條例及其特別預

算施行期間至 111年 6

月 30 日止，並提升執

行效率，爰予修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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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還。如未能於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實施期間截止前

15 日內提報執行概

況考核表並完成結

案手續，應依各機關

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之規定，檢附相關資

料陳報本部核轉行

政院辦理保留。 

(五)(刪除) 

如未能依限提報執

行概況考核表並完

成結案手續，應依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

行要點之規定，檢

附相關資料陳報本

部核轉行政院辦理

保留。 

 

 

 

(五)本案獎勵費用屬代

收代付經費。 

核銷期限等相關規定。 

 

 

 

 

 

 

 

 

 

 

4. 整併至第八點。 

八、本獎勵費用屬代收代

付經費；並得依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免納所得稅，但

不得作為抵銷、扣

押、供擔保或強制執

行之標的。 

(新增) 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新增第 9條之 1新增。 

 


